
 

討論文件  
2014 年 10 月 28 日  

 

 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東江水供應  
 
目的  
 
 現 行 與 廣 東 省 當 局 (粵 方 )簽 訂 的 東 江 水 供 水 協 議 將 於 2014 年 年 底

期 滿。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未 來 三 年 (即 2015 至 2017 年 )的 新 東 江 水

供 水 協 議 (新 協 議 )的 內 容 、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我 們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(財

委 會 )申 請 追 加 撥 款 4,790 萬 元 的 建 議 ， 以 支 付 新 協 議 在 2015 年 1 月 1
日 生 效 後 於 2014-15 年 度 購 買 東 江 水 的 額 外 費 用。此 外，我 們 亦 藉 此 機

會 向 委 員 匯 報 《 全 面 水 資 源 管 理 策 略 》 下 所 實 施 的 措 施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 
 
建議  
 
2. 我 們 自 2014 年 年 初 與 粵 方 展 開 多 番 磋 商，並 考 慮 香 港 的 供 水 需 求

後，現 建 議 未 來 三 年 (即 2015 至 2017 年 )的 新 東 江 水 供 水 協 議 須 包 括 以

下 重 點 ：  
 

(a) 為 應 付 香 港 的 實 際 用 水 需 要，並 確 保 2015 至 2017 年 三 年 內 供

水 的 可 靠 程 度 達 99%1， 現 行 東 江 水 供 水 協 議 所 採 用 的 “ 統 包

總 額 ” 方 式 維 持 不 變 ， 而 2015 至 2017 年 的 每 年 固 定 總 額 水  
價 2 分 別 調 整 為 42 億 2,279 萬 元、44 億 9,152 萬 元 及 47 億 7,829
萬 元 ；  

 
(b) 維 持 以 每 年 11 億 立 方 米 為 東 江 水 最 終 供 水 量 ， 而 達 至 此 供 水

量 的 日 期 有 待 日 後 檢 討 ； 以 及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“99%”可靠程度是指在重現期為百年一遇的極旱情況下，仍能維持全日供水。“重現期”

是指從統計學而言，某一事故重複出現的平均相距年期，而重現期愈長，事故發生的機會

愈 低 。 為 確 保 供 水 的 可 靠 程 度 達 99%， 水 務 署 估 計 2015至2017年 的每年 東 江 水 供 水 量 上 限

須定為8.2億立方米。  
2 根據現行協議，2012 至 2014 年的每年固定總 額 水 價 分別為 35 億 3,870 萬元、37 億 4,330

萬元及 39 億 5,934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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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粵 方 會 維 持 輸 港 東 江 水 的 水 質 ， 符 合 《 地 表 水 環 境 質 量 標 準  

(GB3838-2002)》所 訂 的 第 II 類 標 準 3。有 關 標 準 是 用 作 生 活 飲

用 水 的 地 表 水 的 最 高 國 家 標 準 。  
 

3. 2014-15 年 度《 預 算 》中 預 留 作 購 買 東 江 水 之 用 的 撥 款，是 根 據 現

行 協 議 中 2014 年 的 每 年 固 定 總 額 水 價 39 億 5,934 萬 元 而 訂 定 的。由 於

在 新 協 議 下 就 2015 年 所 擬 議 的 每 年 固 定 總 額 水 價 較 2014 年 的 為 高 ，

預 留 撥 款 不 足 以 支 付 2014-15 年 度 購 買 東 江 水 的 預 計 開 支。因 此，我 們

有 需 要 向 財 委 會 申 請 追 加 撥 款 4,790 萬 元，以 支 付 購 買 東 江 水 的 額 外 費

用 。  
 
4.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擬 議 新 協 議 的 重 點 及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， 並 支 持 我 們 向

財 委 會 追 加 撥 款 的 申 請，以 便 新 協 議 於 2015 年 1 月 1 日 落 實 前 獲 批 撥

款 。  
 
 
理由  
 
5. 現 行 的 東 江 水 供 水 協 議 將 於 2014 年 年 底 期 滿。自 2014 年 年 初 起 ，

我 們 已 就 未 來 三 年 (即 2015 至 2017 年 )的 新 東 江 水 供 水 協 議 與 粵 方 展 開

磋 商 ， 目 的 是 確 保 香 港 會 繼 續 獲 得 可 靠 及 具 彈 性 的 東 江 水 供 應 ， 以 應

付 本 港 的 需 要。我 們 打 算 在 現 行 協 議 於 2014 年 年 底 期 滿 前，與 粵 方 簽

訂 新 協 議。在 擬 定 新 協 議 時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，詳 載 於 下 文 第 6 至 19 段 。  
 
為 香 港 提 供 可 靠 供 水  
 
6. 本 港 的 食 水 資 源 主 要 來 自 天 然 降 雨 ， 但 本 地 集 水 區 的 集 水 量 不 足

以 應 付 本 港 的 需 求 ， 而 且 降 雨 量 亦 按 年 變 動 ， 供 應 並 不 穩 定 4。 目 前 ，

東 江 水 佔 本 港 食 水 供 應 約 70%至 80%，可 補 足 本 地 集 水 量 不 足 的 缺 口 。

因 此 ， 有 可 靠 和 穩 定 的 東 江 水 供 應 對 本 港 至 為 重 要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《地表水環境質量標準 (GB3838-2002)》有五類地表水標準，各類標準均有指定的環境功能

及保護目標。第 I類標準主要適用於源頭水及國家自然保護區，並不適用於生活飲用水。第

II類標準主要適用於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級保護區，因此是適用於生活飲用水地表水的

最高國家標準。  
4 根據過去30年 (即1984至2013年 )的記錄，香港每年的降雨量介乎1 477毫米與3 343毫米之間，

而每年從本港集水區所得的集水量亦不穩定，介乎1.03億立方米與3.64億立方米之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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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鑑 於 深 圳 及 廣 東 省 部 分 城 市 (包 括 河 源、惠 州、東 莞 及 廣 州 )經 濟 發

展 迅 速 ， 對 東 江 水 均 有 殷 切 需 求 ， 粵 方 遂 制 訂 《 廣 東 省 東 江 流 域 水 資

源 分 配 方 案 》(《 分 配 方 案 》)，就 深 圳、廣 東 省 各 城 市 和 香 港 可 取 用 的

東 江 水 量 設 定 最 高 限 額 。 根 據《 分 配 方 案 》， 香 港 獲 分 配 的 供 水 額 為 每

年 11 億 立 方 米 。 儘 管 香 港 已 獲 有 關 權 利 ， 但 鑑 於 本 港 對 食 水 需 求 的 增

幅 放 緩 ， 故 已 要 求 並 獲 粵 方 同 意 延 後 此 全 額 供 水 ， 直 至 另 行 通 知 。 雖

然 粵 方 所 投 資 的 基 建 設 施 足 以 應 付 此 全 額 供 水，但 仍 接 納 我 們 的 要 求 ，

按 照 香 港 需 求 在 供 水 協 議 訂 明 較 低 的 每 年 供 水 量 上 限 。 因 此 ， 過 去 和

現 行 的 供 水 協 議 都 將 分 配 予 香 港 的 每 年 11 億 立 方 米 供 水 額 訂 為 最 終 每

年 供 水 量 。  
 

“ 統 包 總 額 ” 方 式  

 
8. 自 2006 年 起 簽 訂 的 三 份 東 江 水 供 水 協 議，均 採 用 “ 統 包 總 額 ” 方

式 ， 確 保 有 可 靠 及 具 彈 性 的 東 江 水 供 應 ， 以 滿 足 香 港 的 實 際 需 求 。 根

據 這 方 式 ， 我 們 可 以 按 需 要 輸 入 東 江 水 至 供 水 協 議 訂 明 的 每 年 供 水 量

上 限 。 這 方 式 既 可 保 證 香 港 有 可 靠 的 食 水 供 應 ， 又 可 避 免 浪 費 東 江 水

資 源 。  
 
9. 部 分 立 法 會 議 員 曾 要 求 政 府 探 討 採 用 “ 按 量 付 費 ” 方 式 。 在 與 粵

方 磋 商 新 供 水 協 議 期 間 ， 我 們 曾 提 出 有 關 建 議 。 由 於 “ 按 量 付 費 ” 方

式 不 會 訂 明 每 年 供 水 量 ， 加 上 多 方 對 有 限 的 東 江 水 資 源 有 殷 切 需 求 ，

粵 方 將 難 以 保 證 香 港 可 獲 所 需 的 供 水 量 。  
 
10. 此 外 ， 香 港 與 廣 東 省 有 着 同 樣 的 氣 候 環 境 (包 括 降 雨 量 模 式 、 溫 度

等 )。 在 旱 年 時 ， 不 僅 本 地 集 水 量 會 減 少 ， 可 供 分 配 的 東 江 水 量 亦 會 縮

減 。 一 旦 發 生 旱 災 ， 粵 方 或 無 法 保 證 可 因 應 本 港 要 求 而 提 高 供 港 的 東

江 水 量 。 因 此 ， 在 “ 按 量 付 費 ” 方 式 下 ， 除 非 在 供 水 協 議 就 旱 年 所 需

供 水 設 定 “ 預 留 量 ” 並 繳 付 所 需 費 用 ， 否 則 當 香 港 發 生 旱 災 時 ， 便 可

能 面 對 供 水 不 敷 需 求 的 風 險 。 然 而 ， 設 定 “ 預 留 量 ” 的 安 排 實 際 上 與

“ 統 包 總 額 ” 方 式 無 異 。  
 
11. 如 採 用 “ 按 量 付 費 ” 方 式 ， 需 釐 定 單 位 水 價 。 由 於 沒 有 明 確 訂 明

供 水 量 ， 在 釐 定 單 位 水 價 時 ， 粵 方 可 能 會 加 入 實 際 供 水 量 不 確 定 的 因

素 ， 以 確 保 有 合 理 收 入 應 付 運 作 開 支 ， 而 相 關 投 資 亦 有 合 理 回 報 。 因

此 在 “ 按 量 付 費 ” 方 式 下 ， 香 港 所 支 付 的 款 額 可 能 較 按 現 行 “ 統 包 總

額 ” 方 式 為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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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在 “ 統 包 總 額 ” 方 式 下 ， 輸 港 的 東 江 水 量 可 按 本 港 的 實 際 需 要 靈

活 調 節。此 舉 既 可 避 免 輸 入 過 多 東 江 水，以 致 浪 費 珍 貴 的 東 江 水 資 源 ，

亦 可 減 省 輸 水 費 用 。  
 
13. 鑑 於 上 述 因 素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新 協 議 中 保 留 “ 統 包 總 額 ” 方 式 。  
 
水 價  
 
14. 與 先 前 的 協 議 相 似 ， 我 們 參 照 營 運 成 本 、 人 民 幣 兌 港 幣 匯 率 ， 以

及 粵 港 兩 地 有 關 的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化 ， 作 為 調 整 東 江 水 價 的 基 礎 。  
 
15. 我 們 留 意 到 在 過 去 三 年 (即 2011 至 2013 年 )，人 民 幣 兌 港 幣 匯 率 的

平 均 按 年 變 動 約 為 +3.18%， 而 同 期 粵 港 兩 地 有 關 物 價 指 數 的 平 均 按 年

變 動 則 約 為 +4.04%。 經 過 多 輪 磋 商 ， 粵 方 同 意 2015、 2016 及 2017 年

的 每 年 固 定 總 額 水 價 分 別 上 調 6.65%、 6.36%及 6.38%。 新 協 議 中 2015
至 2017 年 的 建 議 水 價 即 上 文 第 2 段 所 載 的 款 額。考 慮 到 由 2011 至 2013
年 間 人 民 幣 兌 港 幣 匯 率 及 粵 港 兩 地 有 關 物 價 指 數 的 實 際 變 化 ， 我 們 認

為 建 議 的 調 整 合 理 。  
 
供 水 量  
 
16. 我 們 自 2008 年 公 布《 全 面 水 資 源 管 理 策 略 》後 ， 一 直 致 力 推 展 各

項 用 水 需 求 管 理 措 施 ， 控 制 食 水 需 求 的 增 幅 。 過 去 數 年 ， 儘 管 香 港 的

人 口 持 續 增 長 ， 但 我 們 仍 然 能 夠 控 制 食 水 需 求 的 增 幅 ， 從 而 控 制 東 江

水 的 需 求 增 長 。  
 
17. 現 行 協 議 期 內 的 每 年 供 水 量 上 限 為 8.2 億 立 方 米。水 務 署 已 根 據 最

新 的 食 水 需 求 預 測 進 行 詳 細 分 析 ， 估 計 在 2015 至 2017 年 的 三 年 內 ，

在 確 保 供 水 的 可 靠 程 度 在 99%的 前 提 下 ， 每 年 所 需 的 東 江 水 量 不 會 超

過 8.2 億 立 方 米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新 協 議 期 內 維 持 每 年 供 水 量 上 限 為

8.2 億 立 方 米 ， 以 維 持 香 港 有 可 靠 供 水 。  
 
18. 現 行 協 議 訂 明 的 最 終 每 年 供 水 量 為 11 億 立 方 米。根 據 我 們 的 長 遠

需 求 預 測，上 述 最 終 供 水 量 足 以 應 付 香 港 直 至 2032 年 之 後 的 實 際 需 要。

我 們 既 要 面 對 廣 東 省 其 他 城 市 對 食 水 資 源 的 殷 切 需 求 ， 亦 須 確 保 香 港

長 遠 有 可 靠 供 水，故 建 議 在 新 協 議 保 留 以 11 億 立 方 米 作 為 最 終 每 年 供

水 量 ， 而 達 至 此 供 水 量 的 日 期 由 粵 港 雙 方 日 後 檢 討 而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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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質  

 
19. 粵 方 同 意 在 新 協 議 中 維 持 輸 港 東 江 水 的 水 質 須 符 合 《 地 表 水 環 境

質 量 標 準 (GB3838-2002)》第 II 類 標 準 的 規 定。有 關 標 準 是 用 作 生 活 飲

用 水 的 地 表 水 的 最 高 國 家 標 準 。 我 們 的 水 質 監 測 數 據 顯 示 ， 輸 港 東 江

水 的 水 質 符 合 有 關 標 準 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20. 按 財 政 年 度 計 算 ， 根 據 新 協 議 的 建 議 水 價 ， 我 們 估 計 由 2014-15
年 度 至 2017-18 年 度 (直 至 2017 年 12 月 )購 買 東 江 水 的 每 年 費 用 如 下 ： 

 
 百 萬 元  
2014-15 年 度  4,007.245 
2015-16 年 度  4,271.656 
2016-17 年 度  4,543.667 

 2017-18 年 度  3,909.518 
 (直 至 2017 年 12 月 ) 
 
21. 2014-15 年 度《 預 算 》已 預 留 撥 款 39 億 5,934 萬 元，以 購 買 東 江 水 。

我 們 計 劃 在 2014 年 較 後 時 間 向 財 委 會 申 請 追 加 撥 款 4,790 萬 元 9，以 支

付 2014-15 年 度 購 買 東 江 水 的 額 外 費 用 。 其 後 數 年 (即 2015-16 年 度 、

2016-17 年 度 及 2017-18 年 度 )的 所 需 撥 款，則 會 包 括 在 周 年《 預 算 》內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2014 年 4 月至 12 月及 2015 年 2 月至 3 月購買東江水的費用為 (39.5934 億元  × 9/11 + 42.2279

億元  × 2/11)。由於東江水供應系統在 12 月進行年度保養而停止運作，本港在該月不會輸入

東江水，因此在 1 月無須付款。  
6 2015 年 4 月至 12 月及 2016 年 2 月至 3 月購買東江水的費用為 (42.2279 億元  × 9/11 + 44.9152

億元  × 2/11)。  
7 2016 年 4 月至 12 月及 2017 年 2 月至 3 月購買東江水的費用為 (44.9152 億元  × 9/11 + 47.7829

億元  × 2/11)。  
8 2017 年 4 月至 12 月購買東江水的費用為 (47.7829 億元  × 9/11)。  
9 2015 年 2 月至 3 月購買東江水的額外費用為 (42.2279 億元  × 2/11 - 39.5934 億元  × 2/11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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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》 

 
22. 本 港 食 水 有 20%至 30%來 自 本 地 水 源 ， 其 餘 70%至 80%由 東 江 輸

入 。 現 時 ， 輸 入 東 江 水 仍 是 最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的 方 案 ， 可 彌 補 本 港 集 水

量 的 不 足 。  
 
23. 為 平 衡 水 資 源 的 供 求，以 支 持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，我 們 於 2008 年

公 布《 全 面 水 資 源 管 理 策 略 》，內 容 涵 蓋 用 水 需 求 管 理 和 用 水 供 應 管 理

兩 方 面 ， 其 後 為 推 展 這 項 策 略 ， 推 行 了 多 項 供 求 管 理 措 施 。  
 
用 水 需 求 管 理  
 
24. 在 用 水 需 求 管 理 方 面 ， 我 們 積 極 推 廣 節 約 用 水 及 減 少 流 失 。 除 了

開 設 臨 時 水 資 源 教 育 中 心 ， 以 增 進 年 青 一 代 對 水 資 源 及 節 約 用 水 的 知

識 外 ， 亦 設 立 流 動 展 覽 車 ， 在 各 區 定 期 舉 行 巡 迴 展 覽 ， 令 市 民 注 意 和

認 識 節 約 用 水。我 們 已 於 今 年 擴 大 自 願 參 加 的 “ 用 水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” ，

將 涵 蓋 範 圍 由 現 時 的 沐 浴 花 灑 、 水 龍 頭 、 洗 衣 機 及 小 便 器 用 具 擴 展 至

節 流 器 。 我 們 亦 已 擴 大 以 住 宅 用 戶 和 商 業 用 戶 為 對 象 的 推 廣 節 約 用 水

計 劃 。 就 住 宅 用 戶 方 面 ， 我 們 已 推 行 “ 齊 來 慳 水 十 公 升 ” 運 動 ， 除 了

在 軟 件 方 面 提 供 節 約 用 水 的 “ 貼 士 ” 外 ， 亦 在 硬 件 方 面 向 參 與 運 動 的

人 士 提 供 節 流 器 ， 幫 助 他 們 切 實 進 行 節 約 用 水 。 至 於 商 業 用 戶 方 面 ，

我 們 正 為 不 同 行 業 制 訂 最 佳 用 水 指 引 。  
 
25. 此 外，我 們 會 繼 續 透 過 更 換 和 修 復 長 達 3 000 公 里 的 老 化 水 管，以

減 少 水 管 滲 漏，預 計 工 程 可 在 2015 年 竣 工。我 們 亦 會 把 工 作 重 點 放 在

水 壓 管 理 及 監 控 區 域 水 管 網 絡 ， 以 提 高 控 制 用 水 流 失 和 管 理 水 管 網 絡

措 施 的 成 效 。 為 節 約 食 水 ， 市 區 和 大 部 分 新 巿 鎮 都 已 使 用 海 水 沖 廁 ，

覆 蓋 率 約 達 全 港 人 口 80%。 待 相 關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海 水 沖 廁 系 統 的 服 務

範 圍 將 擴 展 至 薄 扶 林 、 元 朗 和 天 水 圍 區 。 若 符 合 經 濟 原 則 ， 當 局 亦 會

考 慮 進 一 步 擴 大 系 統 的 服 務 範 圍 。  
 
用 水 供 應 管 理  

 
26. 在 用 水 供 應 管 理 方 面 ， 為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及 人 口 持 續 增 長 所 帶 來 的

挑 戰 ， 我 們 正 研 究 不 受 氣 候 變 化 影 響 的 新 水 資 源 ， 例 如 海 水 化 淡 及 再

造 水。我 們 將 於 2015 年 年 初 完 成 探 討 在 將 軍 澳 設 立 一 所 海 水 化 淡 廠 的

顧 問 研 究 ， 並 制 定 實 施 策 略 及 時 間 表 。 視 乎 研 究 結 果 ， 海 水 化 淡 廠 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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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可 於 2020 年 投 入 運 作。雖 然 海 水 化 淡 廠 在 初 期 的 年 產 量 只 佔 全 港 食

水 用 量 約 5%(已 預 留 空 間 將 年 產 量 擴 展 至 10%)， 但 長 遠 而 言 ， 我 們 相

信 隨 着 科 技 進 步 ， 海 水 化 淡 將 會 成 為 本 港 的 重 要 水 源 。 至 於 再 造 水 ，

我 們 將 開 始 研 究 向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， 包 括 上 水 、 粉 嶺 和 新 發 展 區 ， 供 應

再 造 水 作 沖 廁 和 其 他 非 飲 用 用 途 。 我 們 亦 正 研 究 在 新 政 府 工 程 計 劃 中

擴 大 使 用 循 環 再 用 的 洗 盥 水 及 集 蓄 雨 水 。  
 
《 全 面 水 資 源 管 理 策 略 》 檢 討  
 
27. 由 於 現 行 的《 全 面 水 資 源 管 理 策 略 》是 於 2008 年 制 訂 ， 我 們 已 聘

請 顧 問 進 行 檢 討 ， 以 檢 視 已 推 行 的 各 項 用 水 管 理 措 施 ， 並 考 慮 最 新 的

人 口 增 長 及 氣 候 變 化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以 制 定 最 新 的 水 資 源 管 理 策 略 ，

目 標 是 確 保 可 持 續 運 用 珍 貴 的 水 資 源 和 適 時 引 入 新 措 施 ， 以 加 強 本 港

的 應 變 能 力 ， 並 為 應 對 難 以 預 測 的 變 化 和 挑 戰 作 好 準 備 。  
 
 
 

發 展 局  

2014 年 10 月  


